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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 山 市 教 育 局

乐山市教育局
关于举办 2023 年乐山市师生信息素养提升

实践活动（教师部分）的通知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和乐山高新区教育行政部门，市直属（管）

学校：

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3 年度四川省师生信息素

养提升实践活动（教师部分）的通知》精神，为进一步推动我市

学校信息技术教育活动的开展，提高教师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能

力、信息素养和软件制作水平，推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合，

经研究，决定举办乐山市 2023 年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（教

师部分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方式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负责组织开展所辖区域中小学课件、

微课、创新应用教学案例、信息化教学案例评选并推荐优秀作品

到市上参加市级评选。市级评选出优秀作品推荐参加“2023 年

四川省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（教师部分）”。具体报送数

量如下：

市中区：20 件 峨眉山市：20 件 井研县：10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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犍为县：20 件 五通桥区：10 件 沙湾区：10 件

夹江县：10 件 金口河区：5 件 峨边县：5 件

马边县：5 件 沐川县：5 件 高新区：3 件

市直属（管）学校每校选送 2 件作品。

二、材料报送

1.每位参赛人员按《2023 年四川省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

活动（教师部分）指南》要求，认真填报“2023 年乐山市师生

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（教师部分）”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。所

有附表必须上报电子文档（WORD 和 PDF 版)。资料不全者，将不

予参评和推荐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报送作品登记表、活动开展简况和常

规项目联系人信息表及 2023 年乐山市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

动（教师部分）常规项目作品汇总表（见附件 2—5）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1.基础教育组、中等职业教育组

除市直属（管）学校外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进行报送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，市直属（管）学校务必于 2023 年 7 月 5 日前

将优秀作品报送乐山市现代教育技术装备处。常规项目联系人信

息表请于 5 月 31 日前报送。

2.专项类别、高等教育组

根据省上文件要求以学校为单位自行在网上报送。

作品须以如下方式建文件夹存放并报送至指定邮箱:第一级

文件夹为组别名称，第二级为项目名称，第三级为作品名称。

联 系 人 ： 陈 戈 兵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2430337 ， 电 子 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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箱:lsjzc@163.com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四川省师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（教师

部分）指南

2.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（课件、微课）

3.常规项目作品登记表（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、信

息化教学课程案例）

4.常规项目联系人信息表

5.常规项目作品汇总表

乐山市教育局

2023年 5月 25日


